附件

克拉玛依市贯彻落实自治区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报告具体问题整改进展情况

一、自治区整改方案要求2019年底前完成塔里木油田公司、西北油田公司历史遗留油泥规范化处置。截至2022年3月，西北油田公司、塔里木油田公司仍有含油污泥、磺化泥浆未处理。

整改时限：2023年底前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持续推进

为进一步做好历史遗留含油污泥及历史遗留废弃磺化泥浆排查工作，在克拉玛依市委、市人民政府统筹领导下，组织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成立了排查整改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制定印发《新疆油田公司历史遗留含油污泥及历史遗留废弃磺化泥浆排查整改工作方案》，高位推进排查整改工作有序开展。对所属克拉玛依辖区的采油一厂、采油二厂、采气一厂、百口泉采油厂、重油开发公司、风城油田作业区、红山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新港公司、黑油山有限责任公司等9家油田生产区域开展全覆盖排查，并建立排查台账。截至10月底，辖区内暂未发现历史遗留含油污泥及历史遗留废弃磺化泥浆。

二、石化等重点行业综合治理推进不力。中石油乌鲁木齐石化有限公司部分焦化装置、除焦工段未按要求密闭，污水处理一车间恶臭治理装置和废气收集治理设施排放口非甲烷总烃浓度超标。独山子石化有限公司废水处理站除臭装置处理设施、总排口非甲烷总烃超标，原油罐区、中间油罐区储罐未实现密闭切水。

整改时限：2024年6月底前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持续推进

1. 2023年1—2月，克拉玛依市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独山子石化公司开展监督性监测工作。对原油罐区、中间油罐区储罐自动密闭切水改造项目投入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核对工程资料。并委托第三方开展整改完成后的季度性现场执法监测。

2. 独山子石化公司废水处理VOCs治理设施总排口非甲烷总烃超标问题与原油罐区、中间油罐区储罐未实现密闭切水两项问题已完成整改，常态化开展人工监测与巡检，确保装置正常运行、发挥实效。

三、艾里克湖是白杨河的尾闾湖，《新疆白杨河流域水资源利用规划》提出艾里克湖及周边水域年配置水量为1760万立方米，但2021年实际补水量仅为617万立方米，2020年甚至没有补水，湖面持续萎缩。

整改时限：2023年底前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持续推进

克拉玛依市细化实化工作举措，明确阶段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制定了《2022年白杨河流域水量调度方案》，编制了《艾里克湖入湖水量监测站点迁建方案》，印发了《2023年度白杨河—艾里克湖水量调度方案》（克水发〔2023〕5号）。建立了定期电话调度制度和月报告制度，科学调度河道来水、水库放水等，精确开展水量监测。根据《新疆白杨河流域水资源利用规划》（新政函〔2008〕241号）水资源配置方案，做好白杨河渠首泄洪闸、艾里克湖入湖口的水文观测。2022年、2023年均完成了艾里克湖配置水量目标。

四、克拉玛依主城区2021年城市绿化地表水取用量高达4980万吨，但南郊污水处理厂尾水仅有100万吨得到回用。

整改时限：2024年底前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持续推进

1. 克拉玛依市2022年已实现南郊污水处理厂中水利用约100万吨/年。

2. 克拉玛依市对南郊污水处理厂中水利用管线进行施工改造，连通再生水管线与绿化管线，2023年新增900万吨/年中水利用能力。截至10月底，南郊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工程已完工。

3. 南郊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工程可满足世纪大道以南、201省道以西、幸福路以东、机场以北的绿化区域中水浇灌工作。2024年以后，计划每年完成中水利用800万吨，南郊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率从2021年5%左右提升至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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